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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江佩耘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02
傳真：(02)8590-6065
電子郵件：sapeiyun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513602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、委員推薦表及倫理守則各1份 

(A21000000I_1151360223_doc1_Attach1.pdf、
A21000000I_1151360223_doc1_Attach2.ods、
A21000000I_1151360223_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本（115）年度社區發展工作-金卓越社區選拔，請

惠予推薦適當人選擔任委員（推薦表格式如附件2），並

於115年2月26日前回復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為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，推動社區福利服務，

增進公民參與，提升居民福祉，展現自主、活力、幸福、

永續之社區精神，每年選拔服務績效良好之社區發展協會

予以表揚，特訂定社區發展工作-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（如

附件1）。

二、本（115）年度旨揭選拔預計於7月至8月間辦理北區組實地

訪評，為期3週至4週，請貴府推薦績優社區發展協會優秀

幹部（如：理事長、理事、監事或總幹事），具有社區實

務經驗3年以上者，有意願全程參與及撰寫報告，並遵守本

部社區發展工作-金卓越社區選拔計畫倫理守則（如附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17687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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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之人選。另為兼顧性別觀點，推薦人選請男、女性至少

各1人，供本部擇優遴聘。

三、推薦表填妥後，請免備文逕以電子郵件寄本案承辦人並來

電確認，逾期視為無推薦人選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
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

40


